第三章  采购需求
前注：
1.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，如无明确限制，供应商可以进行优化，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（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）服务方案，且此方案须经磋商小组评审认可。
2.下列采购需求中（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）：
（1）如属于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，则供应商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《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》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2）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，供应商应当执行《关于印发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〉、〈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财办库〔2020〕123号）、《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皖财购〔2023〕853号）的要求，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、绿色运输，同时，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。
[bookmark: _Toc7699][bookmark: _Toc26349]一、采购需求前附表
	[bookmark: _Hlk16461016]序号
	条款名称
	内容、说明与要求

	1
	付款方式
	合同签订后，成交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提交金额为合同金额50%的预付款保函或其他担保措施作为担保，采购人将在相关担保措施生效以及具备实施条件后5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50%作为预付款；成交供应商提交全部成果后支付至合同价的90%（扣回预付款）；经省水利厅审查通过后支付至合同金额的100%。
备注：
①预付款支付前，成交供应商须提交银行、保险公司、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出具的预付款保函（见索即付）或其他担保措施；
②在签订合同时，成交供应商书面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，即成交供应商无需提供预付款担保，按皖财购〔2022〕556号规定，采购人可不再支付预付款；付款方式为：合同签订后，成交供应商提交全部成果后支付至合同价的90%；经省水利厅审查通过后支付至合同金额的100%。
采购人应当在收到发票后及时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供应商账户，原则上不得晚于7个工作日。
③若至2025年12月10日，因省水利厅未召开专家审查会，承包人提交同等金额的履约保证金或合同结清款保函的前提下，发包人可以支付合同结清款。合同结清款保函的形式可以为银行保函、担保机构担保或者保证保险。

	2
	服务地点
	安徽省境内（采购人指定地点）

	3
	服务期限
	合同签订后10个月内完成

	4
	服务质量
	符合法律法规、技术规范和有关文件规定 

	5
	本项目采购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
	标的名称：佛子岭水库大坝安全鉴定
所属行业：其他未列明行业

	6
	前期资料的收集
	与本项目相关的前期和基础资料，全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收集，潜在供应商在报价时要充分考虑此部分费用。


[bookmark: _Toc23116][bookmark: _Toc25144]二、项目概况
佛子岭水库位于淮河南岸一级支流淠河东源中游、安徽省霍山县佛子岭镇境内，距下游霍山县城17km，是一座以防洪、灌溉为主，结合发电、供水等综合利用的年调节的大（2）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，与其上游东支流黄尾河上的磨子潭水库、西支流漫水河上的白莲崖水库构成一个串并混联的“品”字型水库群。水库总库容4.91亿m3，坝址以上控制流域面积1840km2（其中磨子潭水库570km2、白莲崖水库745km2、佛－磨－白区间525km2），占淠河全流域的31.08%。
水库工程于1952年1月开工建设，1954年11月竣工，是建国初期第一批治淮骨干工程之一，享有“新中国第一坝”的美誉。水库枢纽工程主要由大坝、溢洪道、泄洪和发电引水钢管、电站厂房等组成。工程等别Ⅱ等，主要建筑物等级2级。
根据《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办法》等规定，佛子岭水库大坝开展新一轮次安全鉴定工作。
3、 [bookmark: _Toc8586][bookmark: _Toc21757][bookmark: _Toc12910][bookmark: _Toc18052]服务需求
（一）服务内容
根据《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办法》《水库大坝安全评价导则》（SL 258-2017）等相关规定开展佛子岭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工作。主要任务包括现场安全检查及安全检测、安全监测资料分析、工程质量评价、运行管理评价、防洪能力复核、渗流安全评价、结构安全评价、抗震安全评价、金属结构安全评价、大坝安全综合评价等内容。完成基础资料收集，并根据需要补充地质勘探与土工试验，补充混凝土与金属结构检测，对重要工程隐患进行探测等，编制安全监测资料分析报告、大坝现场安全检查报告、大坝工程质量安全评价报告、大坝运行管理评价报告、大坝防洪能力复核报告、大坝渗流安全评价报告、大坝结构安全稳定评价报告、大坝抗震安全评价报告、金属结构安全评价报告和大坝安全综合评价报告，起草大坝安全鉴定书等工作，并受业主委托组织与大坝安全鉴定相关工作的会议等。
（二）安全鉴定成果及要求
1.成果包括现场安全检查及安全检测报告、安全监测资料分析报告、大坝工程质量安全评价报告、大坝运行管理评价报告、大坝防洪能力复核报告、大坝渗流安全评价报告、大坝结构安全稳定评价报告、大坝抗震安全评价报告、金属结构安全评价报告和大坝安全综合评价报告，以及水库安全鉴定报告书。成果满足《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办法》《水库大坝安全评价导则》（SL 258-2017）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的要求，最终成果报告通过省水利厅的审查。
（2）安全鉴定相关基础资料需供应商自行收集，采购人以现有的资料配合提供。供应商全程负责审查、报告修改等工作，及时根据相关审查意见完善水库安全鉴定报告书，直至通过审定批准。
4、 报价要求
[bookmark: _Toc3530][bookmark: _Toc23590]本项目采用总价承包方式，报价应包含人工费（含差旅费）、材料费、机械费、管理费、税金、利润、服务期限内的风险费用、前期资料的收集等完成本次采购范围内工作所发生的全部费用。供应商未到服务现场实地踏勘的，成交后签订合同时和履约过程中，不得以不完全了解现场和项目有关的基础数据等情况为由，提出任何形式的增加合同价款或者索赔的要求。本项目涉及野外作业、安全检测等，供应商应充分考虑上述风险。
五、其他要求
1.本项目数据及成果资料可能存在涉密，成交供应商应有完善的保密机制，对所有的生产资料不得外泄。
2.本项目涉及野外作业，成交供应商应有完善的安全作业机制，在项目实施中应严格按照相关安全措施执行。

